
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

沪府办发 〔２０１５〕１８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转发市交通委等三部门制订的«２０１５年

本市推进高污染车辆环保治理工作方案»的通知

各区、县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:

市交通委、市环保局、市公安局制订的«２０１５年本市推进高污

染车辆环保治理工作方案»已经市政府同意,现转发给你们,请认

真按照执行.

２０１５年４月９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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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１５年本市推进高污染车辆环保治理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印发的«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»、

市政府印发的«上海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(２０１３－２０１７)»、市政府

办公厅印发的«关于进一步加强黄标车和老旧车辆环保治理的实

施方案»(沪府办发〔２０１４〕２３号),制订本方案.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强化环保管理措施,全面淘汰本市在册黄标车,基本淘汰

国Ⅰ标准汽油车,大力推进其他老旧车辆淘汰.

二、具体措施

(一)扩大高污染车辆限行范围

根据本市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状况,现阶段,本市高污染车辆是

指黄标车、国Ⅰ标准汽油车和国Ⅱ标准汽油车.

１．实施全市范围内全面限行黄标车.进一步加大黄标车限行

力度,扩大黄标车限行范围,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日起,在全市辖区

内的所有道路全天２４小时禁止无国家绿色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的

车辆行驶.

２．实施S２０外环高速限行２００５年前注册的国Ⅱ标准汽油车.

分步实施国Ⅱ标准汽油车限行措施,从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,在本

市S２０外环高速范围内全天２４小时禁止初次登记日期在２００５年

１月１日前的国Ⅱ标准汽油车通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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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严格实施机动车环保年审要求

１．提高环保检测标准.根据沪府办发〔２０１４〕２３号文要求,推

进简易工况法进行机动车尾气排放检测,对运营车辆和注册时间

已满１０年的老旧车辆全面实行简易工况法尾气排放检测,经检测

不达标的车辆,不得发放环保合格标志,不得上路行驶,营运车辆

不予发放«道路运输证».提高在用车辆的尾气排放检测标准,杜

绝排放不达标车辆上路行驶.

２．增加机动车环保检测频次.根据环境保护部、发展改革委、

公安部、财政部、交通运输部、商务部等部门«关于印发２０１４年黄

标车及老旧车辆淘汰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»和«上海市大气污染防

治条例»规定,本市黄标车按照车辆注册时间每３个月进行一次尾

气排放检测,注册时间已满１０年的老旧车辆每６个月进行一次尾

气排放检测,尾气排放检测不达标的车辆,不得发放环保合格标

志,不得上路行驶.

３．安排专门检测点实施检测.根据全市机动车环保和安全检

测站分布情况,在各郊区县分别选择１－２家符合条件的检测站作

为黄标车和注册时间已满１０年的老旧车辆的专门检测点,对相关

车辆严格进行尾气排放和安全检测.

(三)推进在册已灭失车辆的治理

按照商务部、发展改革委、公安部、环境保护部发布的«机动车

强制报废标准规定»和本市关于逾期未年检车辆的处置意见,强化

对长期不参加机动车定期检验车辆的管理.对安全技术检验有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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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满后连续３个检验周期内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车辆,

按照程序实施强制报废等措施.

(四)强化运营车辆环保管理

严格«道路运输证»申领条件和运营车辆年审要求,进一步提

高运营车辆的环保准入门槛.通过规范货运车辆使用性质,加强

行业监管,促进货运企业淘汰高污染车辆.

(五)强化环保联合执法检查和社会宣传

严格实施«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»和市政府关于高污染车

辆限行的有关规定,加强机动车尾气排放执法检查.完善环保、公

安交警、交通联合执法机制,在全市范围内积极开展环保联合执

法,严肃查处高污染车辆违规闯禁行区和机动车尾气超标排放行

为.积极开展政策解读和执法宣传,引导高污染车辆淘汰.

(六)落实区县高污染车辆环保治理工作责任

各区县要结合辖区内黄标车和老旧车辆的实际情况,制定工

作方案、层层分解落实责任,推进辖区内黄标车全面淘汰.落实区

县属地管理责任,将高污染车辆淘汰作为区县清洁空气行动计划

实施情况年度考核和节能减排工作推进情况年度考核的要求,督

促各区县采取有力工作措施,加快推进辖区内黄标车和老旧车辆

淘汰.

(七)推动长三角区域联防联控

１．推动长三角区域实施黄标车限行.依托长三角区域大气污

染联防联控工作机制,积极协调推进长三角区域实施统一的机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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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环保管理要求,推进在全区域内启动高污染车辆限行措施,合力

治理高污染车辆.

２．实施机动车环保数据共享.推进长三角区域内机动车环保

数据的互通共享,形成区域内统一的数据平台,支撑异地开展机动

车环保治理.

三、配套政策

(一)继续实施老旧车辆提前淘汰补贴

根据沪府办发〔２０１４〕２３号文要求,对２０１５年提前淘汰、符合

要求的老旧车辆,继续给予相应的提前淘汰补贴.

(二)推动本市汽车制造企业制定以旧换新鼓励办法

积极引进市场手段,引导黄标车和老旧车辆淘汰更新.引导

本市汽车制造企业制定专项鼓励办法,对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辆

后购买该企业新车的车主给予补贴,推进高污染车辆提前淘汰更

新.具体补贴车型、标准和办理流程,根据有关企业制定的鼓励办

法实施.

四、保障机制

(一)固化市级推进机制

继续实行由市交通委牵头,市环保局、市公安局(交警总队)、

市商务委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等部门协同的工作机制,发挥

市级黄标车和老旧车辆环保治理工作协调小组的推进作用及其办

公室的协调职能,合力推动工作开展.

(二)建立市与区县联动工作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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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推动各区县建立区县级工作推进机制,推进区县开展高

污染车辆淘汰工作.加强市、区县两级政府部门间的协调沟通,定

期召开会议,协调推进高污染车辆的治理.

(三)建立长三角区域协同监管工作机制

依托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机制,协调建立长三

角区域黄标车异地协同监管的工作机制,定期沟通工作进展,推进

区域内机动车环保信息的共享,研究落实区域共同监管的措施.

附件:加强黄标车和老旧车辆环保治理工作任务分工表

上海市交通委员会

上海市环境保护局

上 海 市 公 安 局

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０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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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加强黄标车和老旧车辆环保治理工作任务分工表

序号 任务分工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

１ 统筹协调黄标车和老旧车辆提前淘汰工作 市交通委
市 环 保 局、市 公 安
局等

２ 启动实施高污染车辆限行措施
市交通委、市环保局、
市公安局

各区县政府

３
提高在用车辆的尾气排放检测标准,制定
标准并推进实施

市环保局 市质量技监局

４
推进营运车辆和１０年以上老旧车辆实施
简易工况法检测

市环保局 市交通委

５
增加机动车检测频次,安排专门检测点检
测黄标车和１０年以上老旧车辆

市环保局 市质量技监局

６
加强机动车注册管理,注销长期不参加年
检车辆

市公安局 市交通委

７ 开展机动车环保联合执法检查 市公安局、市环保局 市交通委

８
落实相关补贴政策,鼓励老旧车辆提前
淘汰

市环保局
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
政局、市交通委、市商
务委

９
推进国有企业、政府机关全面淘汰黄标车
和推进老旧车辆淘汰

市国资委、市机管局

１０ 开展机动车环保治理工作宣传 市政府新闻办
市交通委、市环保局、
市公安局

１１ 推进运营车辆环保治理工作 市交通委 市环保局

１２ 推进长三角区域联防联控 市环保局 市公安局、市交通委

１３ 推进辖区内黄标车全面淘汰 各区县政府
市交通委、市环保局、
市公安局

１４ 制定黄标车和老旧车辆以旧换新鼓励办法 上汽集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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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高法院,
市检察院.
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０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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